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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41/2022 號文件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社 區 建 設 及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2 年 9 月 1 3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CBFMC 1  續 議 事 項

海 庭 道 綜 合 大 樓 興

建 進 度 查 詢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

(i) 若 委 員 支 持 文 件 所 述 的 方 案 ， 有 關 部 門

是 否 不 會 再 作 任 何 改 動 。

(ii) 預 計 竣 工 日 期 為 何 。

(iii) 對 建 築 署 表 示 需 時  2 3  至  2 4  個 月 才 能 向

立 法 會 提 交 文 件 感 到 震 驚 ， 希 望 盡 可 能

在 本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內 確 定 工 程 內 容 和 盡

快 落 實 工 程 。

(iv) 希 望 運 輸 署 提 供 私 家 車 和 貨 車 車 位 的 比

例 ， 詢 問 停 車 場 內 可 停 泊 大 型 旅 遊 巴 士

的 車 位 數 量 。

(v) 希 望 運 輸 署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溝 通 ， 於 停 車

場 提 供 充 電 設 施 。

(vi) 大 樓 會 否 提 供 餐 飲 設 施 。

建 築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

(i) 該 署 預 計 可 於  2 3  至  2 4  個 月 內 向 立 法 會

申 請 撥 款 ， 如 獲 批 准 ， 工 程 將 於 四 年 半

內 完 成 。

康 文 署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( “民 政 總 署 ” )  

油 尖 旺

民 政 事 務 處

( “民 政 處 ” )  

衞 生 署

運 輸 署

建 築 署

CBFMC 2  海 庭 道 綜 合 大 樓 規

劃 概 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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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ii) 大 樓 的 設 計 工 作 受 其 他 因 素 影 響 ， 因 此

須 待 其 他 評 估 完 成 後 才 可 繼 續 進 行 。  
(iii) 大 樓 的 地 庫 結 構 須 與 地 下 鐵 路 結 構 保 持

一 定 距 離 ， 署 方 亦 須 與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

司 定 期 檢 查 和 監 察 ， 因 此 工 程 進 度 不 能

過 急 。  
(iv) 停 車 場 將 提 供 兩 個 大 型 旅 遊 巴 車 位 。  
 
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私 家 車 和 貨 車 車 位 的 比 例 尚 未 決 定 。  
(ii) 因 技 術 尚 未 成 熟 ， 所 以 署 方 暫 時 不 會 在

自 動 泊 車 系 統 設 置 充 電 設 施 ， 但 會 盡 量

在 傳 統 泊 車 位 增 設 充 電 設 施 。 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 康 文 署 ” ) 代 表 回 應 如

下 ：  

(i) 如 方 案 獲 委 員 支 持 ， 該 署 便 會 按 照 方 案

推 展 各 項 工 作 。  
(ii) 大 樓 內 體 育 館 的 定 位 並 非 用 作 舉 辦 大 型

的 體 育 賽 事 ， 因 此 相 信 到 場 參 加 比 賽 的

隊 伍 或 球 員 大 多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， 因

此 大 樓 內 兩 個 大 型 旅 遊 巴 士 的 泊 車 位 已

足 夠 應 付 所 需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支 持 海 庭 道 綜 合 大 樓

的 規 劃 概 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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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CBFMC 3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

館 於 2 0 2 2 年 6 月 至

7 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

動 及 使 用 概 況 匯 報

暨 2 0 2 2 年  1 0  月 至

11 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

動 計 劃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 
CBFMC 4  長 者 牙 科 未 找 數   

要 求 披 露 前 旺 角 街

市 大 樓 改 造 詳 情  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要 求 於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增 設 牙 科 及 中 醫 等

診 療 服 務 ， 即 使 未 能 設 立 長 者 牙 科 診

所 ， 亦 應 另 外 覓 地 設 立 。  
(ii) 詢 問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的 醫 生 可 否 提 供 診 症

服 務 ， 藥 劑 師 可 否 為 病 人 配 藥 。  
(iii) 有 委 員 認 為 應 考 慮 在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設

立 永 久 的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， 但 也 有 委 員 反

對 。  
(iv) 建 議 在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增 設 巴 士 站 上 蓋 。  
(v) 希 望 局 方 研 究 盡 快 建 成 設 施 ， 例 如 於

2 0 2 4 年 前 分 階 段 開 始 提 供 服 務 。  
(vi) 希 望 減 低 大 樓 落 地 玻 璃 的 透 徹 度 ， 以 保

障 使 用 者 的 私 隱 。  

 醫 衞 局  
 

市 建 局  

CBFMC 5  於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

設 立 地 區 康 健 中 心

的 最 新 進 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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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vii) 詢 問 政 府 招 標 時 有 否 保 障 公 平 競 爭 。  
(viii) 建 議 津 貼 已 輪 候 一 段 時 間 的 病 人 到 私 營

牙 科 診 所 求 醫 。  
 
醫 務 衞 生 局 ( “醫 衞 局 ” )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的 概 念 是 提 供 基 層 醫 療 服

務 ， 以 預 防 為 主 要 目 標 。  
(ii) 政 府 會 在 回 應 長 者 的 牙 科 需 求 時 作 通 盤

考 慮 ， 而 現 時 沒 有 計 劃 在 地 區 康 健 中 心

提 供 牙 醫 診 所 服 務 。  
(iii) 為 讓 市 民 獲 得 更 便 捷 的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服

務 ， 參 與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服 務 的 網 絡 醫 生

將 於 其 診 所 為 會 員 診 症 ， 因 此 地 區 康 健

中 心 不 會 有 駐 場 醫 生 。 中 心 駐 場 藥 劑 師

會 了 解 市 民 的 藥 物 需 要 以 及 提 供 藥 物 諮

詢 及 教 育 服 務 。  
(iv) 若 將 來 的 永 久 選 址 不 如 現 址 理 想 ， 局 方

會 與 市 區 重 建 局 ( “市 建 局 ” )繼 續 磋 商。預

計 大 樓 經 改 造 重 設 後 ， 足 夠 應 付 康 健 中

心 在 未 來 最 少 十 年 的 營 運 需 要 ， 這 亦 是

政 府 中 期 的 目 標 。  
(v) 上 蓋 並 非 由 大 樓 向 外 伸 延 ， 而 是 通 過 收

窄 大 樓 地 面 的 界 線 為 市 民 提 供 遮 陰 位

置 。  
(vi) 局 方 會 加 緊 完 成 整 個 工 程 ， 並 適 時 規 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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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未 來 油 尖 旺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的 服 務 和 推 展

招 標 工 作 。  
(vii) 局 方 重 視 公 開 招 標 過 程 的 公 平 性 ， 暫 未

發 現 圍 標 情 況 。  
 
市 建 局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就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選 址 事 宜 ， 市 建 局 需 要

與 發 展 局 及 醫 衞 局 商 討 。  
(ii) 市 建 局 正 就 油 旺 地 區 研 究 中 擬 議 的 發 展

節 點 進 行 評 估 及 研 究 ， 當 中 包 括 地 區 康

健 中 心 的 長 遠 選 址 ， 會 以 地 點 的 易 達 度

作 為 考 量 之 一 ， 以 更 好 配 合 地 區 未 來 長

遠 發 展 需 要 。  
(iii) 自 從 2 0 2 0 年 向 區 議 會 匯 報 工 程 方 案 並 得

到 議 員 支 持 後 ， 市 建 局 隨 即 進 行 相 關 設

計 和 技 術 研 究 工 作 ， 預 計 於 本 年 第 四 季

進 行 招 標 ， 審 核 標 書 和 施 工 等 程 序 會 於

兩 年 內 完 成，預 計 2 0 2 4 年 落 成 後 把 大 樓

交 付 醫 衞 局 籌 備 營 運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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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BFMC 6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於 2 0 2 2 年 6 月 至 11
月 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

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及

設 施 管 理 的 匯 報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渠 務 署 完 成 在 太 子 道 ／ 水 渠 道 花 園 進 行

的 渠 務 改 善 工 程 後 ， 希 望 康 文 署 再 次 計

劃 在 該 處 增 設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。  
(ii) 對 康 文 署 推 動 「 人 狗 共 融 」 表 示 認 同 ，

贊 成 署 方 先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。  
(iii) 該 署 設 立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前 ， 必 須 照 顧 不

同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 
(iv) 如 有 攜 同 寵 物 的 人 士 不 遵 守 寵 物 共 享 公

園 的 守 則 ， 職 員 會 否 檢 控 。  
 
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署 方 會 在 渠 務 署 的 工 程 完 成 後 積 極 考 慮

為 太 子 道 及 水 渠 道 的 居 民 興 建 相 關 設

施 。  
(ii) 設 立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時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市 民

的 需 要 及 意 見 ， 包 括 如 何 讓 寵 物 共 享 公

園 的 使 用 者 遵 守 相 關 守 則 。  
(iii) 如 有 狗 主 違 反 守 則 ， 職 員 會 作 出 勸 喻 ，

如 經 多 番 勸 喻 後 ， 狗 主 仍 然 拒 絕 聽 從 指

示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票 控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，並 支 持 為 期 三 個 月 的「 寵

物 共 享 公 園 」 試 驗 計 劃 及 把 太 子 道 ／ 水 渠 道

 康 文 署  



 -  7  - 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的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計 劃 改 在 旺 角 道 遊 樂 場 進

行 。  

       
CBFMC 7  處 理 樹 木 果 實 墜 下

事 宜  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擔 心 較 高 樹 木 的 果 實 墜 下 造 成 危 險 。  
(ii) 希 望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 多 加 留

意 並 增 加 清 掃 街 道 的 次 數 。  
(iii) 請 路 政 署 留 意 排 水 位 有 否 淤 塞 ， 因 積 水

會 導 致 蚊 患 。  
(iv) 較 大 的 棕 櫚 樹 樹 葉 有 一 定 重 量 ， 如 在 高

處 墜 下 會 造 成 危 險 。  
 
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會 提 醒 街 道 潔 淨 服

務 承 辦 商 及 前 線 員 工 留 意 有 否 果 實 墜 下 公 眾

地 方 及 行 人 路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加 強 清 掃 及 清

理 。  
 
康 文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會 因 應 情 況 和 針

對 結 果 期 間 加 強 康 樂 場 地 的 清 潔 ， 以 保 持 場

地 衞 生 和 減 低 對 市 民 造 成 的 滋 擾 。  
 
路 政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已 安 排 承 建 商 在

該 行 人 天 橋 上 蓋 的 相 關 位 置 加 裝 額 外 的 隔 網

設 施 ， 以 改 善 排 水 情 況 。 署 方 會 繼 續 定 期 巡

查 有 關 位 置 的 排 水 系 統 ， 如 發 現 有 淤 塞 情

況 ， 會 適 時 安 排 承 建 商 進 行 清 理 工 作 。  

 康 文 署  
 

路 政 署  
 

食 環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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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
CBFMC 8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2 0 2 2 / 2 3  年 度 地 區

文 化 藝 術 活 動 情 況

匯 報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 
CBFMC 9  要 求 油 尖 旺 民 政 事

務 處 定 期 統 籌 及 跟

進 區 內 露 宿 者 事 宜  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早 前 新 聞 報 導 有 露 宿 者 離 奇 死 亡 ， 詢 問

該 露 宿 者 是 否 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 社 署 ” ) 跟 進

的 個 案 。  
(ii) 搭 建 物 對 行 人 及 露 宿 者 構 成 危 險 ， 詢 問

哪 些 部 門 負 責 保 障 市 民 安 全 。  
(iii) 有 關 部 門 長 期 以 鼓 勵 或 勸 喻 方 式 建 議 露

宿 者 離 開 ， 欠 缺 成 效 ， 詢 問 有 關 部 門 打

算 如 何 處 理 。  
(iv) 如 露 宿 者 長 期 拒 絕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， 其 他

部 門 能 否 協 助 。  
(v) 民 政 處 在 部 分 地 點 張 貼 告 示 至 今 已 兩 個

月 ， 但 仍 然 未 有 清 拆 行 動 ， 詢 問 進 度 為

何 。  
(vi) 希 望 處 方 為 渡 船 街 及 櫻 桃 街 公 園 附 近 的

三 條 行 人 天 橋 統 籌 聯 合 行 動 ， 認 真 處 理

問 題 。  
(vii) 擔 心 露 宿 者 煮 食 、 吸 煙 等 行 為 令 雜 物 起

火 。  

 民 政 處  
 

社 署  
 

康 文 署  
 

食 環 署  
 

地 政 總 署  
 

警 務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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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
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自 上 次 會 議 後 ， 處 方 平 均 每 月 統 籌 相 關

部 門 在 露 宿 者 地 點 進 行 約  2 0  次 聯 合 行

動 。  
(ii) 因 需 要 合 適 時 機 行 動 ， 部 門 未 必 能 在 張

貼 通 知 後 立 即 清 拆 非 法 構 築 物 。 在 通 知

期 屆 滿 三 個 月 後 ， 處 方 會 視 乎 需 要 再 次

張 貼 通 告 ， 以 提 供 清 楚 信 息 霸 佔 政 府 土

地 是 非 法 行 為 。  
(iii) 處 方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情 況 ， 現 正 協 調 相 關

部 門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， 並 會 優 先 處 理 會 構

成 危 險 的 露 宿 者 地 點 。  
 

(會 後 補 註：除 於 數 個 黑 點 進 行 恆 常 聯 合 潔 淨

行 動 外 ， 民 政 處 亦 統 籌 相 關 部 門

分 別 於 9 月 2 7 日 、 1 0 月 2 5 日 、 11
月 1日 及 11月 1 4日 在 佐 敦 道 4 8 - 5 5
號 可 群 大 廈 後 巷 、 渡 船 街 行 車 天

橋 底 ( 近 窩 打 老 道 / 渡 船 街 休 憩

處 )、櫻 桃 街 行 人 隧 道、渡 船 街 與

登 打 士 街 交 界 天 橋 底 ( 近 櫻 桃 街

公 園 ) 及 油 麻 地 渡 船 街 與 麗 翔 道

交 界 行 人 天 橋 旁 (近 櫻 桃 街 公 園 )
進 行 一 次 性 聯 合 行 動 ， 移 除 了 有

關 的 非 法 構 築 物 及 / 或 部 分 雜

物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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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政 總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如 有 關 部 門 在 告 示 限 期 過 後 三 個 月 內 採

取 聯 合 行 動 ， 而 露 宿 者 亦 已 搬 離 ， 該 署

便 會 清 拆 構 築 物 。  
(ii) 如 告 示 期 限 結 束 後 的 三 個 月 後 露 宿 者 仍

未 清 理 構 築 物 ， 該 署 為 了 維 持 告 示 的 效

力 ， 將 會 聯 同 民 政 處 職 員 重 新 貼 上 限 期

為 一 個 月 的 告 示 。  
 
社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就 兩 名 露 宿 者 離 世 的 個

案 ， 救 世 軍 露 宿 者 綜 合 服 務 隊 ( “服 務 隊 ” )未
有 向 署 方 作 個 別 個 案 匯 報 。  

( 會 後 補 註 ： 有 關 油 尖 旺 區 露 宿 者 的 福 利 事

宜 ， 社 署 一 直 協 調 由 署 方 資 助

的 服 務 隊 跟 進 。 於 疫 情 期 間 ，

服 務 隊 除 進 行 外 展 及 輔 導 工 作

外 ， 亦 為 有 需 要 的 露 宿 者 提 供

防 疫 物 資 及 相 關 健 康 資 訊 。 就

露 宿 者 離 世 後 的 福 利 安 排 ， 若

屬 已 知 個 案 ， 服 務 隊 亦 會 按 情

況 提 供 跟 進 服 務 ， 包 括 聯 繫 家

屬 、 殮 葬 安 排 及 相 關 服 務 轉 介

等。有 關 本 年 8月 在 旺 角 山 東 街

休 憩 處 及 9 月 在 尖 沙 咀 文 化 中

心 共 兩 名 離 世 露 宿 者 的 福 利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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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， 由 於 他 們 過 往 的 求 助 動 機

較 低 ， 未 曾 向 服 務 隊 透 露 任 何

個 人 資 料 ， 因 此 服 務 隊 未 能 提

供 相 關 的 跟 進 服 務 。 )  
 
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代 表 回 應 指 ， 警 員 巡

查 時 ， 露 宿 者 均 能 出 示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。  
 
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該 署 在 聯 合 行 動 的 主 要

工 作 是 清 理 垃 圾 或 露 宿 者 自 願 棄 置 的 雜 物 。  

       
CBFMC 10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—  申 請 2022 至 2023
年 度 社 區 參 與 計

劃 撥 款  舉 辦 油

尖 旺 區 聖 誕 及 新

年 節 日 燈 飾  

  

委 員 希 望 於 大 角 咀 及 廟 街 增 設 展 覽 地 點 。  
 
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該 處 須 就 巡 迴 展 覽 地 點

諮 詢 警 方 及 運 輸 署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及 支 持 文 件 的 建 議 ， 並 授 權 主 席 與

民 政 處 處 理 此 事 。  

  

民 政 處  

     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2 年 9 月  
 


